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林业和草原局
2025年部门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一）
一、项目名称
新平县2025年森林草原防灭火项目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云南省森林防火条例》《玉溪市森林防火条例》《玉溪市森林草原防灭火目标管理责任状》《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关于成立新平县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委员会的通知》（新政函〔2019〕68号）、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关于调整新平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的通知（新政函〔2019〕164号）、《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平县森林草原火灾应急预案的通知》（新政办通〔2020〕19号）及新平县森林草原火灾（火情）扑救后勤保障管理规定的通知（新政通〔2020〕14号）文件精神设立项目。
三、项目实施单位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林业和草原局。
4、 项目基本概况
为保护全县476.75万亩森林及3.22万亩草原资源安全，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草原火灾，最大程度减少森林草原火灾及其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安全。一是深入开展森林草原防火应急管理科普宣教工作，做好应急预案的宣传和解读，预防、避险、自救、互救、减灾等应急防护知识的普及，增强公众的公共安全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提高公众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综合素质；二是进一步提高森林火险预警监测水平和能力，规范森林火险预警监测系统管理，有效保障预警监测系统的正常运行，充分发挥预警监测系统在防灭火中的作用；三是进一步加强专业扑火队伍建设，提升专业队伍预防和处置森林草原火灾的能力，切实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人员的思想教育、业务知识和安全避险知识培训，按照有关扑火队伍的管理要求，切实提高科学处置火灾能力；四是保障扑救森林火灾的需要，做好火情应急处置及后勤保障工作。五是伐除地上物、清理杂草，火灾发生时有效阻隔森林草原火灾的扩大，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火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安全。实现森林防火“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的工作方针及“打早、打小、打了”的森林防火目标。六是进一步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专业半专业队伍建设，提升森林草原防灭火能力，及充实各乡镇（街道）的物资储备库。
五、项目实施内容
（一）防灭火队伍建设经费合计5,123,875.00元，聘请人员749人。
1.专业扑火队伍建设，防火期组建专业扑火队队伍3支，共计80人，经费支出1,947,375.00元，包括：
（1） 驻新化专业扑火队1支，人数20人，经费预算494,600.00元。经费安排如下：队长2人，每人每月4,450.00元，防火期5.5个月，合计支付劳务费48,950.00元；副队长2人，每人每月4,350.00元，防火期5.5个月，合计支付劳务费47,850.00元；防火期队员14人，每人每月4,250.00元，防火期5.5个月，合计支付劳务费327,250.00元；长期性队员2人，其中：1人防火期5.5个月每月4,250.00元，非防火期6.5个月每月2,550.00元，合计39,950.00元，另1人每月2,550.00元，全年合计30,600.00元。
（2） 驻磨盘山专业扑火队1支，人数30人，经费预算730,000.00元。经费安排如下：队长3人，每人每月4,450.00元，防火期5.5个月，合计支付劳务费73,425.00元；副队长3人，每人每月4,350.00元，防火期5.5个月，合计支付劳务费71,775.00元；防火期队员22人，每人每月4,250.00元，防火期5.5个月，合计支付劳务费514,250.00元；长期性队员2人，其中：1人防火期5.5个月每月4,250.00元，非防火期6.5个月每月2,550.00元，合计39,950.00元，另1人每月2,550.00元，全年合计30,600.00元。
（3） 驻漠沙专业扑火队1支，人数30人，经费预算722,775.00元，经费安排如下：队长3人，每人每月4,450.00元，防火期5.5个月，合计支付劳务费73,425.00元；副队长3人，每人每月4,350.00元，防火期5.5个月，合计支付劳务费71,775.00元；防火期队员23人，每人每月4,250.00元，防火期5.5个月，合计支付劳务费537,625.00元；长期性队员1人，其中：防火期5.5个月每月4,250.00元，非防火期6.5个月每月2,550.00元，合计39,950.00元。
2.12个乡镇（街道）组建15人半专业扑火队12支共计180人，每人每月1,000.00元，防火期5.5个月，合计990,000.00元；
3.12个乡镇（街道）组建190人火源管控路卡人员，每人每月1,000.00元，防火期6个月，合计1,140,000.00元；
4.12个乡镇（街道）聘请高火险期加密巡山人员299人，每人每月1,000.00元，防火期3.5个月，合计1,046,500.00元。
（2） 火情应急处置及后勤保障经费预计550,000.00元。
主要用于：驻3支专业扑火队带队人员差旅费补助55,000.00元及火情应急处置及后勤保障经费495,000.00元。
六、资金安排情况
新平县2025年森林草原防灭火项目经费合计：5,673,875.00元。具体资金安排如下：
（一）队伍建设经费合计5,123,875.00元（其中：一是县级组建80人专业扑火队建设资金安排1,947,375.00元，二是12个乡镇（街道）各组建15人半专业扑火队资金安排990,000.00元；三是12个乡镇（街道）组建190人火源管控路卡人员资金安排1,140,000.00元；四是12个乡镇（街道）组建299人高火期加密巡山人员资金安排1,046,500.00元；
（二）火情应急处置及后勤保障经费550,000.00元，包括：驻3支专业扑火队带队人员差旅费补助55,000.00元、其他火情应急处置及后勤保障经费495,0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一）2025年起按照聘用合同每月支付劳务费；
（二）火情应急处置及后勤保障费用，2025年12月31日前根据火情保障实际情况完成资金支付。
八、项目实施成效
按照“山山有领导，段段有人管，重点有人盯，责任全覆盖”的要求，建立健全县、乡、村、组四级森林防火责任制，把森林防火纳入政府总体工作考核目标，做到责任到人、任务到人、指标到人，使森林防火责任制得到有效落实。
各乡镇（街道）、村（社区）积极落实好五项100.00%野外火源管理制度，将野外火源管严、管实、管死。
坚持“专群结合，以专为主”，着力加强和完善基层扑火应急队伍建设，切实做到森林火灾的扑救主要以专业、半专业扑火队、基层民兵为主，群众清理余火为辅，形成规模适度、管理规范的森林防火队伍，不断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通过项目实施，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火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安全，力争实现不发生重大森林草原火灾、不发生重大人身伤亡事故的目标，创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环境。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林业和草原局
2025年部门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二）
一、项目名称
2020年度预算执行整改核销项目。
二、立项依据
2021年，新平县审计局对新平县林业和草原局2020年度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财务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审计提出新平县林业和草原局存在往来款长期挂账1,853,290.01元问题，对该问题我局进行了认真清理，并完成部分资金整改，经核实对账户其他应收款长期挂账437,125.01元资金，已无法收回，请求县人民政府给予安排预算资金核销。
根据新审报〔2021〕3号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审计局审计报告中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第三点“往来款长期挂账1,853,290.01元”问题进行项目申报。
三、项目实施单位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林业和草原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完成账户中其他应收款长期挂账437,125.01元的清理、结算工作，包括：1.森警队建办公业务用房借款200,000.00元；2.林业项目贷款垫付利息63,695.01元；3.营林小车借款61,740.00元；4.世行办借款47,500.00元；5.2000年以前拨入新平县财政局物资采购款55,850.00元及代县级财政退还的多征收的2019年育林资金8,340.00元。
五、项目实施内容
完成账户中其他应收款长期挂账437,125.01元的财务结算，包括：1.森警队建办公业务用房借款200,000.00元，该笔款项是2000年12月2日预付借款森警队建房用款，由于当时森警队建盖办公用房无资金来源，因此从林业专户中借支。2.林业项目贷款垫付利息63,695.01元，由于2005年财政将贴息资金抵扣周转金，无法支付银行贷款利息，于2006年由专户垫付贷款利息。3.营林小车借款61,740.00元，该笔资金系1990年以前发生，当时由于营林站购买车辆资金不足，因此从林业账户中借支。4.世行办借款47,500.00元，该笔资金系1999年世行办处理车辆由局机关代缴车款到国资委，款项上缴后请示县政府返还，但是该笔资金一直未返还，因此一直挂账。5.2000年以前拨入新平县财政局物资采购款55,850.00元及代财政退还由于降费减负政策下发通知时间节点差导致多征收育林资金8,340.00元，因财政局一直未安排资金导致长期挂账。五笔资金的会计核销工作，积极争取县级财政预算资金安排，在财政预算中列支。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5年预算安排2020年度预算执行整改核销项目资金437,125.01元，用于核销以下项目支出：1.森警队建办公业务用房借款200,000.00元；2.林业项目贷款垫付利息63,695.01元；3.营林小车借款61,740.00元；4.世行办借款47,500.00元；5.2000年以前拨入新平县财政局物资采购款55,850.00元及代县级财政退还多征收的2019年育林资金8,34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县级财政预算资金拨付进度，由会计人员及时完成资金账务处理工作，计划于2025年4月前完成往来款长期挂账问题整改。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项目实施，可以及时纠正规范新平县林业和草原局往来款长期挂账问题，解决新平县林业和草原局确实无法收回资金，维护新平县林业和草原局财政经济秩序，确保长期挂账问题得到解决，完成审计问题整改工作。

云南省新平林业局
2025年部门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三）
一、项目名称
云南省新平林业局离退休人员统筹资金。
二、立项依据
1.根据《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新平县二期天保工程项目实施原则方案的批复》（新政复〔2011〕201号）批复同意在天保二期工程项目实施期间，将森工企业在职职工工资、奖金、社会保险、公务费及离退休人员社保统筹以外费用等纳入财政预算。二期天保工程项目结束后，尚未达到退休年龄的在职职工继续做好森林管护工作，职工工资及相关费用标准仍按二期天保工程项目实施期间执行标准纳入县级财政预算予以保障。
[bookmark: _GoBack]2.根据《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调整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死亡后遗属生活困难补助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云人社发〔2010〕127号）和《中共新平县委组织部新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调整新平县机关事业单位2023年遗属生活困难有关问题的通知》，按照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来调整：补助对象为城镇户口的，职工因病死亡的补助标准调整为728.00元/月/人；补助对象为农村户口的，职工因病死亡的补助标准调整为503.00元/月/人。
三、项目实施单位
云南省新平林业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一）项目资金来源于（新政复〔2011〕201号）《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新平县二期天保工程项目实施原则方案的批复》中离退休人员社保统筹以外费用880,000.00元，项目筹资符合《预算法》、补助资金列支范围等相关规定，筹资规模合理。
（二）改善国有企业退休人员及遗属的生活待遇，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积极落实补助发放政策，充分发挥政策的功效，加强对于退休人员的关爱和服务，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以确保社会的安定和稳定局面。
（三）完善生活补贴标准和管理规范，明确补贴的标准和金额，建立健全离退休人员档案，加强对离退休人员的管理和服务。
五、项目实施内容
项目的实施主要用于安排二期天保改革前已退休人员的退休补贴、遗属抚恤费、遗属慰问金及退休职工体检费等费用，支出如下：1.发放122名退休人员的退休补贴，其中：60人每月补贴186.00元，62人每月补贴160.00元；2.发放52名人员抚恤费，其中：30人每月发放728.00元，20人每月发放503.00元，2人每月发放1,500.00元；3.退休职工因病死亡遗属慰问金按照10人预算，每人每次1,000.00元；4.退休职工体检费(含大病补充保险）181人，每人每年1,095.00元。
六、资金安排情况
用于保障以下项目支出：1.退休补贴252,960.00元；2.抚恤费418,800.00元；3.遗属慰问金10,000.00元；4.退休职工体检费198,24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项目开展情况，2025年各月度的用款计划及支出目标：1月份120,544.00元，2月份22,080.00元，3月份125,780.00元，4月份22,080.00元，5月份22,080.00元，6月份125,780.00元，7月份22,080.00元，8月份22,080.00元，9月份126,780.00元，10月份22,080.00元，11月份121,856.00元，12月份126,780.00元。
八、项目实施成效
改善离退休职工和职工遗属的生活待遇，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积极落实社保补贴政策，充分发挥政策的功效，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以确保社会的安定和稳定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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